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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碳市场制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陈星星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基本建立，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
称“碳市场”），不仅有助于强化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还能够降低减碳方案的实施成本，在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抑制区域“碳泄漏”行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充分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碳市场制度。 
    我国碳市场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十二五”时期参与国际碳交易体系，探索中国碳
市场建设。建设初期，我国主要通过参与《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构建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二是 2011 年起在 7 个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在积
极推进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等碳交易机制建设的同时，规范和鼓励国内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活动。三是“十四五”时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市场。2021年 7月 16日，全国
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标志着我国碳交易进入新阶段。从发展趋势看，全国碳市场成交量与

碳价呈周期性波动，市场活跃度和流动性还将进一步提升。 
    我国碳市场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有效提
升了企业“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截至 2022年 9月 15日，全国碳市场碳
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达 1.95亿吨，累计成交额为 85.59亿元。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上
线一年多来，在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第一，碳交易制度框架基本确立，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健全。

我国生态环境部陆续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及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

管理规则，从制度层面保障了现阶段全国碳市场运行。而作为全国碳市场建设中的重要基础设施，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和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已分别落户上海和武汉。第二，推高化石能

源成本，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随着碳价上涨，碳排放免费配额比重将成为影响碳排放成本的重要

因素，清洁能源价格优势还将进一步推高化石能源成本，加速化石能源电力市场出清。高载能产

业因其高能耗，需承担更多碳排放成本，依赖低端产业规模扩张的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由此

推动了相关产业转向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创新碳金融产品，

推动碳市场高质量发展。以碳减排再贴现、再贷款为代表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以及碳中和债等碳金

融产品密集发行，不仅推动“碳金融”成为市场新热点，还通过持续的金融产品创新，加快高碳

行业向低碳甚至零碳转型。第四，重启自愿碳市场，提高碳市场调节功能。我国早期 CCER市场
交易量小，项目申请不规范，曾于 2017 年关停并暂缓受理备案申请。作为强制碳交易市场的补
充机制，目前我国正在积极筹备重启 CCER的项目备案和减排量签发，全国 CCER市场有望再次
启动，以进一步释放碳市场的调节功能，并将成为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又一里程碑。 
    与此同时，我国正值国内经济结构深化调整，“三重压力”持续显现时期，全国碳市场建设
仍面临一些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一是碳配额总量设置宽松，碳配额价格较低。全国碳市场碳

配额总量设置宽松，部分企业初始分配的排放配额数量超过其实际的温室气体排放需求，以致无

需通过“配额交易”等二级市场行为完成履约。宽松的总量设置和高配额分配降低了企业的资源

环境约束压力，也导致我国碳配额价格远低于欧盟。二是配额分配方式单一，市场规则不统一。

目前采用的配额方式以历史分配法和行业基准线法为主，适用于碳市场建设初期，有利于市场的

快速建立和发挥高碳排放企业的减排示范作用。但历史分配法及行业基准线法的市场规则不统

一，不同行业或企业的认定标准和执行标准存在差异。高碳排放企业长期被分配较高的减排任务，

即使在能耗控制和节能减排方面表现良好，但在配额分配上未得到相应的体现，“鞭打快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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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利于倒逼企业自主减排和技术创新。三是市场交易过于集中，履约期外市场活跃度低。由

于市场参与主体为发电企业，在相同的政策条件下，市场交易过于集中，易引发“羊群效应”。

此外，履约周期末清缴制度导致清缴当月总成交量和市场活跃度较高，其他月份成交量和交易金

额显著不足，履约期外市场活跃度较低。四是监管制度建设不完善，对违规企业惩罚力度偏低。

全国碳市场核查体系和信息披露主要依托第三方机构，交易中介和服务机构法律授权不明，容易

产生寻租行为，相关监督制度有待建立健全。现有监管制度对未履行控排义务的企业惩罚力度偏

低，导致很多企业尚未建立内部质量控制和碳排放监管体系，甚至出现篡改、虚报碳排放报告等

违法行为。五是碳金融产品作用有限，碳市场金融化程度不高。部分试点省市推出了碳衍生产品

和碳融资工具，但着眼于全国碳市场的碳金融产品发行数量少、金额小、市场化弱，规模交易尚

未建立。特别是碳市场金融属性尚未明确，碳金融产品合法性和监管权限未能明晰，制约了我国

碳交易的活跃程度和规模化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碳市场建设将吸纳更多的行业、部门及企业参与，促进全国碳市场与
地方试点碳市场的逐步融合，强化自愿减排量联动抵扣机制和拍卖定价机制，以市场化、渐进化、

一体化的方式，助推节能减碳进程和低碳技术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快我国碳市

场建设步伐。 
    一是完善碳市场总量设定和碳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规则，坚持碳排放权总
量设定适度从紧原则，内化企业碳排放成本，提高企业减碳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强度减排向总量

减排过渡。完善碳定价机制，探索设立专项碳减排环保基金，重点面向高排放地区、高排放企业

的碳排放活动，提高相关项目资金利用效率。 
    二是区分财税政策工具，构建多层次碳金融市场。根据低碳转型主体的异质性和外部差异，
对不同地区、不同主体采用差异化财税政策工具。对技术能力强、市场潜力大、商业价值高的市

场主体，积极发挥财政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撬动作用。随着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低碳技

术相关的投融资需求增加，鼓励商业银行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介业务以及内部管理流程与

风险管控等层面，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链条的碳金融产品创新，拓宽碳金融市场。 
    三是适当延长部分产业碳排放配额免费实施周期，研究推动在生产环节征收碳税。对于利润
率低、经营较为困难的部分产业，适当延长碳排放配额免费实施周期，疏导减排成本，畅通价格

传导机制，保障产业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针对电力、水泥、钢铁等高耗能、高排放行

业，可考虑在生产环节征收碳税，作为对现有碳交易机制的有益补充。 
    四是促进新技术与碳市场有机结合，提升碳交易服务管理水平。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整合地方碳交易终端，打造一体化的碳市场数据

分析平台和用户交易终端，提供精准化的碳交易服务。同时，实现碳交易专员、碳市场、控排企

业、碳金融市场专员的统一管理，不断提升碳市场运行绩效和管理水平。 
    五是推动共建区域性碳交易中心，积极推进国际碳市场合作。及时总结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碳
排放权交易所的成功经验，以我国“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布局为抓手，破除省域与全国碳市

场的交易壁垒，以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为目标，加快共建区域性碳交易中心、深化减污降碳合作。

积极推进我国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合作交流，吸收借鉴碳市场管理制度、交易架构等方面的先

进经验，同时加快二者的深度对接，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碳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区域协同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路径与政策研究”（22ZDA114）阶段性成果） 


